渭南高新区学校消防验收维修改造项目

采购需求

一、基本要求
1.项目概况：对渭南高新区15所学校的消防进行维修改造。
2、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1）《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2）《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国办发〔2007〕51号）；（4）《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财库〔2006〕90号）；（5）《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6）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的通知（财库〔2004〕185号）；（7）《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8）《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8号）；（9）《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10）《关于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的通知》财库〔2021〕19号；（11）《陕西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办法》（陕财办采〔2018〕23号）；（12）《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加快推进我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工作的通知》（陕财办采〔2020〕15号）；（13）《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14）《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15）其他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如有最新颁布的政府采购政策，按最新的文件执行）。

3、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80日历天
4、项目实施地点：渭南高新区各学校

5、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釆购：是，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二、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标准

本工程的施工过程和成果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和国家或有关部门关于工程施工方面现行的标准、规范、定额、办法、示例，以及陕西省关于工程施工方面的文件、规定；

采购人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增减标准、规范，在施工过程中，如果国家或有关部门颁布了新的技术部分准或规范，则承包人应采用新的标准或规范进行施工；
三、采购指标的具体要求

1、采购内容：对渭南高新区15所学校的消防进行维修改造

2、质量标准：工程质量达到国家现行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3、质保期：2年

4、针对本项目的其他技术服务要求

（1）在施工范围内按施工内容和要求制定详细的施工组织设计方案，方案科学、合理、可靠。

（2）人员配备合理。有针对本项目的项目团队，项目负责人、配备人员分工明确(应有具体成员名单，包括姓名、工作职责等)

（3）有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和措施，有明确具体的承诺。

（4）投标人所拟派的工作人员，若在施工期间发生任何伤害，招标人概不负责，由投标人自行处理。

四、拟投入本项目的预算
本项目采购预算：5080000.00元，最高限价：4939535.16元，费用包括工程施工过程中所需的人工费、材料、设备费和施工机具使用费和企业管理费、利润以及一定范围内的风险费用等。

五、验收标准
1.本工程应按要求完成工程全部内容。 

2.本工程验收标准应符合国家相关工程管理规定及行业标准要求。 

3.依据招标文件及中标人投标文件及签证单等文件内容进行验收。 

4.投标人严格执行安全措施和组织措施，以保证施工及过往行人人身安全，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因施工原因造成安全事故的责任和损失由投标人自行承担，招标人概不负责任和赔偿。 

5.投标人负责施工期间与相关部门的协调，并承担相关责任及发生的相关费用，必须确保本项目施工最终验收通过。 



